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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法规更新涵盖了从2008年4月至6月期间海关法规

和税则方面的主要变更。

税务服务

国际贸易服务部 

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更新

2008年4月加工贸易禁止进出口商品
目录已更新，以下为更新内容简介：

1．	 2008年版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
录共计1816个海关商品编码 ，
其中包括新增禁止类商品目录39
个和2007年第二批加工贸易禁止
类商品目录598个。39个新增禁
止类商品主要为税则29章的产品
（化工类）。

2．	 新增禁止类目录的商品在2008年
5月5日前已经商务主管部门批准
的加工贸易业务，允许按规定向
海关申请加工贸易备案，并在经
审批的合同有效期内执行完毕；
以企业为单元管理的联网监管企
业允许在2009年4月5日前执行完
毕。上述业务到期仍未执行完毕
的不予延期，按加工贸易内销、
退运或其他有关规定办理。如需

申请内销的，企业须按照《海关
总署、财政部、商务部、人民
银行、税务总局2006年第52号公
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缴纳缓税
利息。

3．	 本公告也适用于保税区、出口加
工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但本
公告发布之前区内已设立并从事
相关商品加工贸易的企业除外。

4．	 国家已公布的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同样适用于加工贸易方式。

我们将继续跟踪汇报今后2008年版加
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的变动情况。

参考法规：《2008年加工贸易禁止
类商品目录》商务部、海关总署公
告[2008]22号。先前海关总署公告
[2007]17号及海关总署公告 [2007]110
号公布的目录自22号令发布起作废。
过渡期的业务仍以旧法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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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保税核查办法

海关总署3月份颁布了新的海关保税核查办法，于2008年6
月1日施行。具体条例概要如下：

•	 总则

保税核查由海关保税监管部门组织实施--

保税核查应当由两名或者两名以上海关核查人--
员共同实施

海关应当妥善保管被核查人提供的涉及商业秘--
密的资料

被核查人应当对保税货物和非保税货物统一记--
账、分别核算

•	 保税核查范围

保税加工企业--

保税物流业务--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税监管场所核查--

•	 保税核查程序

核查准备--

符合资质的第三方报告及免于核查情形--

核查实施--

完成《海关保税核查工作记录》--

核查处理，包括惩罚措施--

参考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保税核查办法》海关总
署令[2008]173号

对进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部分产品免于征收出口关税

根据《海关总署关于部分进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产品不
征收出口关税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08]21号）和《财
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内采购材料进入出
口加工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适用退税政策的通知》（财
税[2008]10号），自2008年2月15日起，对部分进入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的产品不征收出口关税和按增值税法定征税
率予以退税，现就有关要点归纳如下：

1．	 区内企业需填写《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不征收出口关
税及退税货物审批表》并报主管海关审批。

2．	 区外企业需单独填报出口报关单，并与《海关特殊
监管区域不征收出口关税及退税货物审批表》相对
应。

该公告详细规定了企业办理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不征收出口
关税及退税的手续，以及海关对出口报关单审核后，需要
对其内容进行修改的流程。

参考法规：海关总署发布《对部分进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的产品不征收出口关税和按增值税法定征税率予以退税》
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08]34号

对特定商品进口税率进行调整

国务院已批准对6类共26个税目商品的进口税率进行调
整，其中包括食品、植物油、饲料、血液白蛋白和人用疫
苗以及棉花，调整（除棉花、植物油外）执行期为2008年
6月1日至12月31日。

参考法规：《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调整部分商品进
口暂定税率的通知》税委会[2008]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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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企业 - 进口关税及增值税先征后退的优惠政策

海关总署近日发表公告，规定对国内企业为开发、制造大
型、精密、高速数控设备及其功能部件而进口部分关键零
部件所缴纳的进口关税和增值税实行先征后退的优惠政策
及相关执行问题。自2008年1月1日起，进口的公告附件所
列关键零部件，准予按照规定办理先征后退手续。该公告
符合《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落实国务院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有关进
口税收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07]11号）的规定。

公告简要定义了“大型、精密、高速数控设备及其功能部
件”的概念，并在附件中详细地列出了具体技术规格和要
求。今后对先征后退清单所列品种将根据企业申请、政策
实施效果、国内配套能力等情况适时进行调整。

该公告对2008年5月1日以前或以后批准的国内外投资项目
申请办理减免税审批手续规定了不同的执行条款和时间期
限。

参考法规：《对国内企业为开发、制造大型、精密、高速
数控设备及其功能部件而进口部分关键零部件所缴纳的进
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实行先征后退有关执行问题的公
告》海关总署公告[2008]29号

对大功率风力发电机组进口关税及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

自2008年1月1日起，对于国内企业为开发、制造大功率风
力发电机组而进口部分关键零部件、原材料所缴纳的进口
关税和增值税实行先征后退。该法规公告了相关执行问题
并定义了享受该优惠政策的大功率风力发电机组。今后对
先征后退清单所列品种将视情况可能进行调整。 

参考法规：《关于落实国务院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
意见有关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执行问题的公告》海关总
署、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告[2008]30号

大型矿用自卸车进口政策

自2008年1月1日（以进口申报时间为准）起，根据《财政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落实
国务院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有关进口税收政策
的通知》（财关税[2007]11号）的有关规定，对国内企业
为开发、制造大型非公路矿用自卸车而进口部分关键零部
件、原材料所缴纳的进口关税和增值税实行先征后退，所
退税款作为国家投资处理，转为国家资本金，主要用于企
业新产品的研制生产以及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该法规公告
了相关执行问题，定义了大型矿用自卸车，并列出例外情
况。今后对先征后退清单所列品种将可能视情况进行调
整。 

参考法规：《财政部关于调整大型非公路矿用自卸车及
其关键零部件、原材料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财关税
[2008]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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